
未向投保人明确说明

“次日零时”前撞车
保险公司仍须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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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4 月 1 5 日讯 (记
者 化玉军 通讯员 崔
荣涛 崔荣常) 机动车车
主在向保险公司投保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时，“交强险”保单一般由
保险公司提供，保险条款
都是格式条款，“次日零时
生效”亦是行业惯例。但如
果机动车在“次日零时”前
发生事故，保险公司是否
承担赔偿责任呢？近日山
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判决，投保后至“次日
零时”前发生事故，保险公
司应在交强险范围及限额
内承担赔偿责任。

2010 年 6 月 29 日 9 时

30 分崔某到某保险公司日
照中心支公司为其所有的
小型轿车投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强制保险，保险公
司向崔某签发了“交强险”
保险单，该保险单的打印
时间为同日 9 时 33 分。保
险单上注明的保险期间自
2 0 1 0 年 6 月 3 0 日零时至
2011 年 6 月 29 日 24 时。

2 0 1 0 年 6 月 2 9 日 1 6

时 50 分，崔某驾驶该车与
谷某所骑电动车相碰撞，
造成谷某受伤、车辆受损
的交通事故。

同年7月5日，交警部门
作 出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认 定
书，认定崔某承担事故的

主要责任，谷某承担事故
的次要责任。谷某伤后在
莒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48

天，支付医疗费40301元，并
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谷
某电动车损失价格为1070

元。
2011 年 5 月 28 日，谷

某以崔某、某保险公司日
照中心支公司为被告诉至
莒县法院，要求被告赔偿
损失。

崔某同意按法律规定
赔偿，但认为首先应由某
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及
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该
保险公司称：崔某的车辆
发生交通事故在投保“次

日零时生效”前，交强险并
未生效，因此，保险公司不
承担责任。

莒县法院判决该保险
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
原告谷某人身及财产损失
共计 29189 元，其他损失由
被 告 崔 某 按 其 在 事 故 中
85% 的责任予以赔偿 26422

元。
一审判决后，该保险

公司公司不服一审判决，
上诉至日照市中级人民法
院。

近日，日照市中级人
民法院经审理后，依法判
决 驳 回 了 保 险 公 司 的 上
诉，维持了一审判决。

莒县警方举行退赃大会

电视冰箱摩托全都物归原主

商店发电器赠品

用冒牌“三星”忽悠人

本报 4 月 15 日讯(见习记者 刘永胜
通讯员 陈鸿嘉) 4 月 11 日，岚山工商分局
岚山工商所执法人员在日常检查中发现，辖区
内某电器专营店作为赠品搭售的一批次多功
能取暖器涉嫌侵犯“三星电器”注册商标专用
权。

现场有该多功能取暖器共十二台，标识为
“SHENXING 三星电器”，外包装上注明：韩国
三星(中国)有限公司授权，嘉兴三星电器有限
公司生产。

据店主陈述，该取暖器总共有十三台，已
作为赠品赠出一台，均由一名来自日照的供货
商送货上门。但店主并不清楚该供货商的姓
名、联系方式及所隶属公司。岚山工商所执法
人员发现此类情况后，立即对该取暖器进行全
面拍照取证，对当事人做了详细笔录，并将该
批次多功能取暖器予以扣留。

岚山工商所第一时间联系韩国三星电器
中国总公司，就该多功能取暖器是否存在侵犯
商标注册专用权的问题进行交流。韩国三星电
器中国总公司给出的答复是：该产品不是三星
公司生产，是侵犯“三星电器”注册商标专用权
的冒牌货。

“这批取暖器冒用三星电器的商标，属于
假货，我们已经对该商标侵权案件立案。”岚山
工商所一名工作人员介绍。

据悉，当事人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及
时召回了已赠出的多功能取暖器。

岚山工商所提醒：经营者不要因为是
“赠品”就忽视产品真伪和质量，要始终本着
诚信经营的原则，对消费者负责；消费者不
要因为是“赠品”就认为得到了实惠，应积极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对于商品的真伪和质
量始终保持警觉。

盯上农民家庭

7人入户抢劫被捉

本报 4 月 15 日讯(记者 刘伟 通讯员
刘丽丽) 7 名在劳务市场认识的人，有活儿

时候就一起干，没活儿时候就商议非法赚钱的
勾当。不到半年的时间，7 人先后在莒县龙山
镇仲沟、新旺等村入室抢劫 5 起，期间还两次
盗窃农户的大姜，甚至连鸡都不放过。目前，7

名犯罪嫌疑人全部缉拿归案。
莒县龙山镇中沟村、新旺村等先后发生入

室抢劫案，案发后莒县警方高度重视，立即成
立了专案组，经过认真细致地开展现场走访和
勘查，锁定淄博淄川区王某具有重大作案嫌
疑。2011 年 3 月 12 日，莒县刑警大队民警前往
淄博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抓获。

据了解，警方先后辗转青岛、淄博、烟台、
临沂、内蒙古等地将该系抢劫列案的犯罪嫌疑
人全部缉拿归案。7 人中，王某是淄博淄川人，
张某是莒县龙山镇仲沟村人，另外 5 人都是临
沂沂水县人，分别是戚某、陈某、董某、赵某、和
苏某。

7 人中，董某因为盗窃案已被判刑，但当
时董某并未交代在莒县犯下的案子，随后警方
前往微湖监狱将董某押回重审。

据办案民警介绍，这 7 人中，张某是核心
人物。张某是当地人，比较了解当地农户的收
入情况，嫌疑人在龙山镇仲沟村就先后实施入
室抢劫 3 起，最高的一次涉案金额 4 万余元。

“他们都是蒙面入室，然后持刀抢劫，抢劫的东
西也以现金为主。”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自 2009 年 11 月至
2010 年 2 月期间，他们共作案 5 起，除了在仲
沟村作案 3 起，还在邻村新旺村作案 1 起，此
外，还抢劫了一位在山上养鸡的老人。

“当时他们以为老人刚卖了花生，家里肯
定有钱，但是去了之后才发现老人的钱都给儿
媳妇治病用了。”办案民警介绍说。没能抢到
钱，几人觉得不能空手而归，于是在临走之前
抓走了二十多只老人养的鸡。

除了入室抢劫，这几人还偷了一辆面包
车，并且两次盗窃农户姜窖中的大姜。“第一次
偷了 800 多元钱的姜，第二次偷了 1000 多元
的。”办案民警介绍说。

根据警方调查，七名犯罪嫌疑人只是抢
劫，并未有伤人行为，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
理之中。

在该保险公司向投保人签
发的“交强险”保单中，尽管交强
险“次日零时生效”已形成行业
惯例，但这只是保险公司在未与
投保人协商和说明的情况下，单
方面对生效期限作出的“规定”，
这种“规定”不能必然地规制投
保人。

法院作出保险公司承担责
任的判决也是基于此。在该案
中，如果保险公司就合同的生效
期限与投保人进行充分协商，在
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对生效期限
作出“次日零时生效”的约定，那
么这种约定对保险公司和投保
人就有约束力，在本案中，该保

险公司就不用承担责任了。
为了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法官提醒：保险公司应与投保人
多一些协商与沟通，多向投保人
作解释工作，就合同的内容让投
保人在能选择的范围内自己作
出选择。

（记者 化玉军）

协商一致后，“次日零时生效”才有约束力格

法
官
说
法

本报4月15日讯(记者
刘伟 通讯员 汤晓华 李
亭亭) 15日上午，莒县公安
局刑警大队一中队的民警将
最近破获的系列盗窃案赃物
退还给了失主。王大爷去年
种了 6 亩地的花生，去年一
夜被偷，没想到在退赃大会
上找回大部分。

1 5日上午，电视机、冰
箱、摩托车、电动车、小麦、电
机等被盗物品整齐地摆放在
莒县刑警大队一中队院内，
前来认领物品的失主在和民
警们谈论着。

“这是自家种的花生米，
俺也没有别的东西，你们别
嫌弃留着吃吧！”莒县龙山镇
某村的王大爷抱着半袋子花
生米硬要塞给民警，被民警
婉拒了。

据了解，王大爷一直靠
种花生维持生计，去年他们
一家人种了6亩地，收获了8

袋子共3000多斤花生。本想
着趁粮油涨价花生能卖个好
价钱，没想到，去年冬天一夜
之间花生全部被偷走了。

“今年眼看又要种花生
了，看着别人家都在忙，我们
家却一粒种子也没有，真急
人。”王大爷说。15日，接到了
民警的电话，让他认领花生。

“我一早就往这赶，原本以为
找不回来了，没想到警察还
追回了5袋花生。”王大爷高
兴地说。

15日，在退赃现场，寨里
河镇某村的鞠大爷也很高
兴。去年11月份，鞠大爷的儿
子家被盗，丢失家电、粮食等
物品一宗。案发后鞠大爷一
直没有报案，“儿子一家常年
在外打工，让我帮着照看家。
我以为东西丢了肯定找不回
来了就没报案。”鞠大爷说。
办理了相关手续后，鞠大爷
领回了被盗的冰箱。

据了解，2011年10月份以
来，莒县东南片的龙山、寨
里、中楼等乡镇连续发生多
起入户盗窃案件。针对这一
情况，莒县公安局成立以刑
警大队一中队为主的专案
组。专案组经过连续缜密侦
查，锁定龙山镇袁某、张某、
张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并
于1月10日下午将3名犯罪嫌
疑人悉数抓获归案。

据了解，3名犯罪嫌疑人
均有前科，释放后仍不悔改。
经审讯，3名嫌疑人对盗窃事
实供认不讳。自2011年10月份
以来，3人经事先密谋，先后
入户盗窃作案20余起，涉案
总价值7万余元。

15日上午，莒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一中队的民警
将最近破获的系列盗窃案赃物退还给了失主。王大
爷去年种了六亩地的花生，去年一夜被偷，没想到
在退赃大会上找回大部分。

▲ 15 日，民警帮失主找回了丢失的冰箱。
通讯员 汤晓华 摄

 15 日，市民在
莒县公安局领回丢失
的物品。
通讯员 汤晓华 摄

▲店主发放的赠品为冒牌货。
通讯员 陈鸿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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